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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要求是 GB/T 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在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用的专项技术要求，是根据食品及饲料添加剂食品行业

的特点对 GB/T22000 相应要求的具体化。  

本技术要求的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提出。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归口。 

本技术要求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华思联认证中心、长城（天津）质

量保证中心、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北京维多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健力药业有限公司等。 

本技术要求系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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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高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安全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我国食品企业市

场竞争力，本技术要求从我国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安全存在的关键问题入手，采取自主

创新和积极引进并重的原则，结合食品及饲料添加剂企业的生产特点，针对企业人力

资源、前提方案、关键过程控制、检验、追溯与撤回等，提出了建立我国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专项技术要求。 

鉴于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方面的差异，为确保食品安全，

除在高风险食品控制中所必须关注的一些通用要求外，本技术要求还特别提出了针对

本类产品特点的“关键过程控制”要求。主要包括原辅料控制、与产品直接接触内包

装材料的控制、加工过程的控制，强调组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和生物危害控制；

突出合理制定工艺与技术，加强生产过程监测及环境卫生的控制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确保最终消费者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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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建立和实施以 HACCP 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的专项技术要求，包括人力资源、前提方案、关键过程控制、检验、追溯与撤回。 

本文件配合 GB/T 22000 以适用于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建立、实施与自我评价其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也适用于对此类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外部评价和认证。 

本文件用于认证目的时，应与 GB/T22000 一起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

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上述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使用其最新版本。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农业部公告 2006 年第 658 号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10648  饲料标签 

GB/T 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本文件中未注释的术语和定义同       GB/T22000 中相

关术语。 

3.1 食品添加剂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的化学合成或者天

然物质。营养强化剂、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也包括在

内。 

3.2 化学合成添加剂 

通过化学手段，使元素或化合物发生包括氧化、还原、缩合、聚合、成盐等合成反应所

得到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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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天然食品添加剂 

利用动植物或微生物的代谢产物等为原料，经提取所得天然物质。 

3.4 饲料添加剂 

在饲料加工、制作、使用过程中添加的少量或者微量物质，包括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

般饲料添加剂。 

淀:饲昭激务削侦摩冠丛镇六员 658 司  《饲昭激务削哄箔禾彝》匈掌 13 天绞＞1－氼堂酸、2－

胁眉缘、3－砀由兄缘友具聪吉由、4－酶刷削、5－德眉由、6－高蛋确汃、7－拷氻北削、8－革腐削、

眼谣轮年识削、9－称虚削、10－跃呼削咖㐏昭、11－续聋削、拷聋坚削咖类宛削、12－夜缆咖尣缆、

13－具宅０关豪 200 佛箔。 

3.5 营养性饲料添加剂 

用于补充饲料营养成分的少量或者微量物质，包括：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酶制剂、非蛋白氮等。 

3.6 一般饲料添加剂 

为保证或改善饲料品质、提高饲料利用率而掺入饲料中的少量或者微量物质。 

3.7 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 

    以一种或多种天然植物全株或部分为原料，经物理提取或生物发酵法加工，具有营养、

促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和改善动物产品品质等功效的饲料添加剂。 

4 人力资源  

4.1 食品安全小组 

食品安全小组的组成应满足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的专业覆盖范围的要求，应由多

专业的人员组成，包括从事原辅料采购和验收、工艺制定、设备维护、卫生质量控制、生产

加工、检验、储运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人员，必要时可聘请专家。 

4.2 人员能力、意识与培训 

影响食品安全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能。 

4.2.1 食品安全小组应理解 HACCP 原理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标准。 

4.2.2 应具有满足需要的熟悉添加剂生产基本知识及加工工艺的人员。  

4.2.3 从事添加剂配方和工艺制定、卫生质量控制、检验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关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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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提方案 

5.1 基础设施及维护 

5.1.1 厂区环境 

5.1.1.1 企业应远离污染源，厂区周围应保持清洁卫生，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厂区内不得

兼营、生产、存放有碍添加剂生产卫生的其它产品。 

5.1.1.2 厂区主要道路应铺设适于车辆通行的坚硬路面（如混凝土或沥青路面等），路面平

整、易冲洗，无积水。 

5.1.1.3 厂区布局和设计合理，应建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并符合卫生要求的原料、辅料、

化学物品、包装物料贮存设施，以及污水处理、废弃物、垃圾暂存等设施。厂区排水系统畅

通。 

5.1.1.4 厂区内不得有卫生死角和蚊蝇孳生地；废弃物和垃圾应用加盖的不漏水、防腐蚀的

容器盛放并及时清理出厂。 

5.1.1.5 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废料、烟尘的处理和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规定。 

5.1.1.6 厂区卫生间应有冲水、洗手、通风、防鼠、防蝇、防虫设施，易于清洗并保持清洁。 

5.1.1.7 厂区内禁止饲养动物，应设有防鼠、防蝇、防虫设施。 

5.1.1.8 生产区与生活区应分开，生活区对生产区不得造成影响。 

5.1.2 车间及设施设备 

5.1.2.1 车间 

a) 车间应布局合理，防止交叉污染，符合所加工的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工艺流程和加工

卫生要求。加工车间的面积、高度应与生产能力和设备的安置相适应。 

b) 产品暴露操作车间的墙和隔板应有适当高度，其表面应易于清洁；地面应耐腐蚀、

耐磨、防滑并有适当坡度，易于排水、无积水，易于清洗消毒并保持清洁；地面和墙壁

之间的连接部分应采取弧形连接，易于清洁。 

c) 产品暴露操作车间内屋顶或天花板应使用无毒、浅色、防水、防霉、不脱落、易于

清洁的材料修建，屋顶或者天花板在结构上应能防止灰尘和冷凝水的形成。 

d) 产品暴露操作车间的门、窗应用浅色、平滑、易清洗消毒、不透水、耐腐蚀的坚固

材料制作，结构严密。 

e) 车间出口及与外界相连的排水口、通风处应安装防鼠、防蝇、防虫及防尘等设施。

车间排水管应有防止异味溢出的水封装置以及防鼠网。应避免加工用水直排地面。任何

管道和下水道应保证排水畅通，不积水。禁止由低清洁区向高清洁区排放加工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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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车间应设有能够满足工器具和设备清洗、消毒的区域，其操作对加工过程和产品不

会造成污染。 

g) 车间内应有单独的、足够的区域分别存放化学药品、包装物料、下脚料等，以避免

交叉污染。 

h) 产品暴露操作车间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者照明，照明设施应装有防护罩。 

5.1.2.2 设施 

a) 供电设施应满足生产需要。需要使用蒸汽的工序应保证足够的压力和蒸汽供应。 

b) 供水设施应能保证企业各个部位所用水的流量、压力符合要求。加工用水的管道应

用无毒、无害、防腐蚀的材料制成，应有防止产生回流现象装置，不得与非饮用水的管

道相联接，饮用水与非饮用水的管道应有标志加以区分。生产用水水质应符合 GB5749 要

求。 

c) 加工用水可以根据当地水质特点和产品的要求增设水质净化设施；储水设施应采用

无毒、无害的材料制成，应建在无污染区域，定期清洗消毒，并加以防护。  

d) 设有与车间相连接的更衣室、卫生间，其设施和布局不得对产品造成潜在的污染。

不同清洁程度要求的区域应设有单独的更衣室，面积与车间人数相适应，温度和湿度适

宜，保持清洁卫生、通风良好，有适当照明。个人衣物与工作服必须分开存放。 

e) 在产品暴露操作车间入口处、卫生间及车间内适当的位置应设置与生产能力相适应

的、水温适宜的洗手消毒和干手设施、鞋靴消毒设施。消毒液浓度应能达到有效的消毒

效果。洗手水龙头应为非手动开关，洗手设施的排水应直接接入下水管道。 

f) 卫生间的门应能自动关闭，门、窗不得直接开向车间。卫生间应设置排气通风设施

和防蝇防虫设施，保持清洁卫生。 

g) 车间内应安装通风设备，其设计和安装应符合维护和清洁的要求。进气口应远离污

染源和排气口。产生大量水蒸汽和烟雾的区域，应设有与之相适应的强制通风和排烟设

施且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1.2.3 设备和工器具 

a) 设备和工器具应采用无毒、无味、不吸水、耐腐蚀、不生锈、易清洗消毒、坚固的

材料制作，在正常的操作条件下与食品添加剂、洗涤剂、消毒剂等不发生化学反应。不

得使用竹木器具。 

b) 设备和工器具的设计和制作应避免明显的内角、凸起、缝隙或裂口,设备的安装应符

合工艺卫生要求，与地面、屋顶、墙壁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进行维护保养、清洁消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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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控。 

c) 专用容器应有明显的标识，废弃物容器和可食产品容器不得混用。废弃物容器应防

水、防腐蚀、防渗漏。如使用管道输送废弃物，则管道的建造、安装和维护应避免对产

品造成污染。 

5.1.3 包装 

a) 包装容器和包装物料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不得含有有毒有害物质。 

b) 包装容器和包装物料应有足够的强度，保证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不破损。 

c)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的包装不得重复使用，除非包装是用易清洗的、耐腐蚀的材料制

成，并且在使用前经过清洗和消毒。 

d) 内、外包装物料应分库存放，包装物料库应干燥、通风，保持清洁卫生。 

e) 预包装的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的要求。 

f) 饲料添加剂的标签应符合 GB10648 的要求。 

5.1.4 贮存 

a) 贮存库内应保持整齐、清洁，不得存放有碍卫生的物品，应设有防鼠、防虫设施，

并定期消毒。 

b) 库内物品与墙壁距离不少于 30 cm，与地面距离不少于 10 cm，与天花板保持一定的

距离,并分垛存放，标识清楚。 

c) 保存温度应符合产品贮存特性的要求。 

5.1.5 运输 

运输工具应符合有关安全卫生要求，使用前应清洗，保持清洁卫生。运输时不得与其他

可能污染添加剂的物品混装。 

运输过程中应根据产品特点保持适宜的温度。 

5.1.6 维护保养 

应制定和实施厂房、设施、设备和工器具维护计划保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 

应定期对测量设备进行维护和校准。 

5.2 其他前提方案 

企业应根据危害分析的结果和其他要求制定形成文件的其他前提方案，明确职责、执

行频率，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相应的纠正预防措施。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a） 接触添加剂（包括原料、半成品、成品）或设备工器具的水应当符合安全、卫生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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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触添加剂的器具、手套和内外包装材料等应清洁、卫生和安全。 

c）  确保添加剂免受交叉污染。 

d）  保证操作人员手的清洗消毒，保持洗手间设施的清洁。 

e）  防止润滑剂、燃料、清洗消毒用品、冷凝水及其它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污染

物对添加剂造成安全危害。 

f）  正确标注、存放和使用各类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g）  保证与添加剂接触的人员的健康和卫生。 

h）  对鼠害、虫害实施有效控制。 

6 关键过程控制 

6.1 原辅料控制 

6.1.1 原料要求 

企业应建立原料的验收准则，保证原料的安全卫生。化学原料应重点关注重金属、砷等

有害物质的含量控制；植物性原料，应重点关注农药残留、黄曲霉毒素等含量控制；动物性

原料应重点关注“三证”（检验、检疫、运输工具消毒合格证）以及兽药残留含量控制。在

原料的贮存、运输等过程中应保证温度和时间适宜，不得使用未经许可的或成分不明的化学

物质。 

进口原料应有输出国主管机构的卫生证书和原产地证书；经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后方

可使用。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的半成品原料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6.1.2 辅料要求 

辅料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应重点关注相关卫生指标的控制，经验收合格后，方准使

用。 

辅料应妥善存放，避免污染；超过保质期的辅料不得用于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6.2 加工过程 

6.2.1 生物工艺（发酵） 

发酵准备及发酵阶段发酵罐及管道应达到无菌条件，避免其他微生物的污染；提纯的生

物分离阶段应严格控制设备的杀菌，pH 及温度条件。 

6.2.2 化学工艺 

应按工艺要求对合成反应的投料顺序、时间、温度和压力等条件进行控制。必要时应配

备有连续监控能力的监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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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物理工艺 

6.2.3.1 萃取：应注意净化阶段对溶剂残留的控制； 

6.2.3.2 混合：按要求对混合均匀度进行控制。 

6.3 包装  

   对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有可能混入物理危害的固体产品在包装前应设置金属探测器，使用

前及使用过程中要定时校准。 

7 检验 

7.1 应设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内设检验机构和具备相应能力的检验人员。 

7.1.1 内设检验机构应具备检验工作所需要的标准资料、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具备出厂检

测能力；检验仪器应按规定进行校准或检定。 

7.1.2 委托社会实验室承担检测工作的，该实验室应具有相应的资格。 

7.2 抽样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确保抽样工作的公正性和样品的代表性、真实性，

抽样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具备相应能力。 

7.2.1 产品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测判定。 

7.2.2 为满足产品的追溯和撤回的需要，应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期应长于产品的保

质期。 

8 产品追溯与撤回 

8.1 产品追溯，生产企业应建立和实施追溯系统，应包括原辅料的验收使用、半成品和成品

入（出）库批次、标志的管理等内容，实现从原辅料验收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的标识和记录，

使其具有可追溯性。生产企业应建立记录控制程序，包括法律法规、产品预期用途和顾客要

求的记录，各项记录至少保存三年。 

8.2 撤回，生产企业应建立出现潜在不安全产品批次时的撤回方案，应采用模拟撤回、实际

撤回或其他方式来验证产品撤回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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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资料性附录） 

食品卫生通则  CAC/RCP1—1969，Rev.4(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 2002 年第 62 号）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1 年第 327 号） 

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 （ 农业部令 2000 第 37 号及农业部令 2004 年第 

38 号修订） 

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 2004 第 40 号)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农业部公告 2002 第 193 号）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农业部公告 2001 第 168 号公布） 

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1999 年农业部令第 23 号） 

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4 第 38 号令）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4 年第 38 号令修订)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 2008 第 176 号)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4880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16764 配合饲料企业卫生规范 

GB/T 19424 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通则 

SC/T 3016  添加剂抽样方法 

NY 5072—200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T 471－2001 绿色食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